新湾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1年工作总结

新湾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下，坚持严格执法，宽严相济相结合，经过一年的努力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具体如下：
一、加强日常巡查。
[bookmark: _GoBack]我大队根据全年工作任务安排，在主要领导的带领下，重点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禁捕禁钓、焚烧秸秆工作。我队坚持巡查，共发现违规垂钓人员一百余人，其中有六人涉水钓鱼，我队当场销毁其垂钓工具并将其带至执法大队办公室进行批评教育和政策宣传；
二是安全生产工作。我大队对砂石场地进行了严格的监管，不定期巡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防洪大堤安全；以及液化气厂的安全巡查，多次联合镇应急办进行岁末年初及以及常态化的安全生产检查。
三是生态环境工作。对辖区取土场不定时巡查和日常监管，保护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和取土安全；
四是环境卫生工作。对镇区环境集中治理，加大对集镇环境卫生交通秩序、市场经营和建设规划秩序集中整治，经过集中整治，现集镇街道干净，道路明显畅通；
五是文旅广体工作。完善辖区内娱乐场所日常管理及巡查，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我队对镇区所有的棋牌室、菜市场、超市、网吧等场所严格落实沅江市疫情防控一号令措施。
六是国土、规划工作。联合镇自然资源办公室常态化进行巡查，对于违建、扩建，没有办理相关建房手续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七是民政工作。配合镇民政所进行殡葬改革工作，上门与群众联系沟通。
八是畜牧水产工作。对镇区内的养猪场开展环保巡查专项行动。
二、加大执法力度。
立案处罚共四起
1.王吉贤非法占地案；
2.夏训阶非法占地案；
3.曹建波非法占地案；
4.孙勋非法占地案。
三、下一步工作及思路
我队在摸索中前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收获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我们的行政执法工作距上级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下一步，一是加强宣传力度。利用微信公众号、村村响广播、宣传车广播等多渠道、多途径进行宣传，使广大群众知晓行政执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让群众知法、懂法、守法。二是提高执法素质。日常执法坚持做到佩戴好证件，穿戴好制服，遵守好纪律，服务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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